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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MERCHANTS BANK CO., LT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68）

海外監管公告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五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對公告的虛假
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本公告乃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而作出。

本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五次會議於2007年8月9日在成都香格里拉酒店召開。秦
曉董事長主持了會議，會議應到董事18名，實際到會董事11名，魏家福董事委
托孫月英董事、王大雄董事委托傅育寧董事、傅俊元董事委托李引泉董事、武
捷思獨立董事委托周光暉獨立董事，劉紅霞、閻蘭和宋林獨立董事委托劉永章
獨立董事行使表決權，公司6名監事列席了會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關規定。

會議審議通過了如下決議：

一、審議通過了2007年中期行長工作報告；

二、審議通過了2007年中期報告(含中期業績公告稿)；

三、審議通過了關於修改《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議案；

依據2007年6月18日本公司公司治理專項活動網上投資者交流會的反饋信
息、政策要求以及本公司的實際情況，董事會建議對現行的《招商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簡稱「現行章程」）進行如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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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行章程第154條

下列人員不得擔任本行獨立董事：

（一）在本行或者附屬企業任職的人員及其直系親屬、主要社會關係（直
系親屬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會關係是指兄弟姐妹、
岳父母、兒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間接持有本行已發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本行前10名股東中
的自然人股東及其直系親屬；

（三）在直接或者間接持有本行已發行股份5%以上的股東單位或者在本
行前5名股東單位任職的人員及其直系親屬；

（四）最近一年內曾經具有前三項所列舉情形的人員；

（五）為本行或者附屬企業提供財務、法律、諮詢等服務的人員；或

（六）法律、法規認定的其他人員。

修訂為：

下列人員不得擔任本行獨立董事：

（一）持有本行1%以上股份的股東或在股東單位任職的人員；

（二）本行前十名股東中的自然人或者在本行前5名股東單位任職的人
員；

（三）在本行或者本行控股或者本行實際控制的企業任職的人員；

（四）就任前3年內曾經在本行或本行控股或者本行實際控制的企業任職
的人員；

（五）為本行或者附屬企業提供財務、法律、諮詢等服務的人員或者在
與本行存在法律、會計、審計、管理諮詢等業務聯繫或利益關係
的機構任職的人員；

（六）本行可控制或者通過各種方式可施加重大影響的其他任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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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上述人員的直系親屬或主要社會關係（直系親屬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會關係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子女的配偶、兄
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八）最近一年內曾經具有前述各項所列舉情形的人員；

（九）有關監管機構認定或本行章程規定不得擔任獨立董事的其他人員；

（十）法律、法規認定的其他人員。

2. 現行章程第156條第四款

（四）獨立董事每屆任期與本行董事任期相同。獨立董事在本行任職不
得超過三年，三年期滿，可以連續擔任本行董事，但不得再擔任
獨立董事。

修訂為：

（四）獨立董事每屆任期與本行董事任期相同。獨立董事在本行任職年
限應符合有關法律和監管機構的規定。

3. 現行章程第169條

董事會每年至少召開四次會議，由董事長召集，會議通知應在會議召
開十日以前以書面形式送達全體董事和監事。

修訂為：

董事會每年至少召開四次會議，由董事長召集，會議通知應在會議召
開十四日以前以書面形式送達全體董事和監事。

4. 現行章程第180條

本行董事會設立執行委員會、審計與關聯交易控制委員會、風險管理
委員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等專門委員會，各專門委員
會對董事會負責。專門委員會成員全部由董事組成，且委員會成員不
得少於3人，其中審計與關聯交易控制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的成員不應
包括控股股東提名的董事；審計與關聯交易控制委員會、薪酬與考核
委員會、提名委員會中獨立董事應佔多數並擔任召集人；審計與關聯
交易控制委員會中至少應有一名獨立董事是會計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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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為：

本行董事會設立戰略委員會、審計委員會、關聯交易控制委員會、風
險管理委員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等專門委員會，各專
門委員會對董事會負責。專門委員會成員全部由董事組成，且委員會
成員不得少於3人，其中審計委員會、關聯交易控制委員會和提名委員
會的成員不應包括控股股東提名的董事；審計委員會、關聯交易控制
委員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提名委員會中獨立董事應佔多數並擔任
召集人；審計委員會、關聯交易控制委員會中至少應有一名獨立董事
是會計專業人士。

5. 現行章程第181條

董事會執行委員會由5名董事組成。成員由董事長提名，經董事會表決
通過。

修訂為：

董事會戰略委員會由5名董事組成。成員由董事長提名，經董事會表決
通過。

6. 現行章程第182條

董事會執行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

（一）檢查督促貫徹董事會決議情況；

（二）定期聽取行長班子關於本行經營管理工作㶅報；

（三）研究本行重大事項，包括高級管理人員變動、分行級以上機構變
動、重大投資事項等；

（四）決定行長獎勵基金分配原則；

（五）提出需經董事會討論決定的重大問題的建議和方案。

修訂為：

董事會戰略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

（一）擬定本行經營目標和中長期發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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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督、檢查年度經營計劃、投資方案的執行情況；

（三）檢查監督貫徹董事會決議情況；

（四）提出需經董事會討論決定的重大問題的建議和方案。

7. 現行章程第183條

董事會審計與關聯交易控制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

（一） 提議聘請或更換外部審計機構；

（二） 監督本行的內部審計制度及其實施；

（三） 負責內部審計與外部審計之間的溝通；

（四） 審核本行的財務信息及其披露；

（五） 審查本行內控制度；

（六） 審核本行重大關聯交易；

（七） 董事會授權的其他事宜。

修訂為：

董事會審計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

（一） 提議聘請或更換外部審計機構；

（二） 監督本行的內部審計制度及其實施；

（三） 負責內部審計與外部審計之間的溝通；

（四） 審核本行的財務信息及其披露；

（五） 審查本行內控制度；

（六） 董事會授權的其他事宜。



6

董事會關聯交易控制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

（一）依據有關法律法規確認本行的關聯方；

（二）檢查、監督、審核重大關聯交易，控制關聯交易風險；

（三）審核本行的關聯交易管理辦法，監督本行關聯交易管理體系的建
立和完善；

（四）審核本行關聯交易的公告。

8. 現行章程第191條

本行董事或者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可以兼任本行董事會秘書。但本行行
長、財務負責人及監事不得兼任本行董事會秘書。本行聘請的會計師
事務所的註冊會計師和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不得兼任本行董事會秘書。

修訂為：

本行董事可以兼任本行董事會秘書。但本行行長、財務負責人或者其
他高級管理人員及監事不得兼任本行董事會秘書。本行聘請的會計師
事務所的註冊會計師和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不得兼任本行董事會秘書。

9. 現行章程第193條第一款

本行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行長負責制。本行設行長一名，必要時可設
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協助行長工作。行長、副行長經國務院銀行業監督
管理機構資格審查合格後由董事會聘任或解聘。

修訂為：

本行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行長負責制。本行設行長一名，必要時可設
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協助行長工作。行長、副行長由董事會聘任或解聘，
行長、副行長的任職資格報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審查。

10. 現行章程第203條

本章程關於獨立董事任職資格、提名、選舉和更換的規定，適用於外
部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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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為：

本章程關於獨立董事任職資格、提名、選舉和更換的規定，適用於外
部監事。除非有關法律法規或監管部門另有規定，本行外部監事連選
可以連任。

11. 現行章程第211條

監事會下設審計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負責
人應當由外部監事擔任。

修訂為：

監事會下設監督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監督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負責
人應當由外部監事擔任。

12. 現行章程第212條

監事會審計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

（一）負責擬定對本行的財務活動進行檢查、監督的方案；

（二）負責擬定對董事和高級管理層成員進行離任審計的方案；

（三）負責擬定對本行的經營決策、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等進行審計的
方案；

（四）監事會授權的其他事宜。

修訂為：

監事會監督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

（一） 負責擬定監事會行使監督職權的具體方案；

（二） 在監事會授權下執行監督審計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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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修訂

《董事會議事規則》、《監事會議事規則》以及《獨立董事制度》和公司其
他治理文件中與上述章程條款對應的條款按照修訂後的章程條款相應
進行調整。

四、 審議通過了關於修訂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高級管理人員H股股票增值權
激勵計劃的議案；

為進一步建立、健全激勵約束機制，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將股東利益、公
司利益和經營者個人利益有效結合起來，本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八次
會議審議通過了高級管理人員H股股票增值權激勵計劃（簡稱「原計劃」），
該次會議決議公告詳見於2006年7月19日的《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
《證券時報》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 //www.sse.com.cn。

現根據國資監管機構在審核過程中對上述增值權計劃提出的反饋意見，董
事會經充分研究和溝通，對原計劃進行了修訂，修訂後的H股股票增值權
激勵計劃核心要素具體如下：

（一）激勵工具－股票增值權

股票增值權是指上市公司授予激勵對象在一定的時期和條件下，獲
得規定數量的股票價格上升所帶來的收益的權利。

股權激勵對象不實際擁有股票，也不擁有股東表決權、配股權、分
紅權。股票增值權不能轉讓和用於擔保、償還債務等。

每一份股票增值權與一份H股股票掛漖。

每一份股票增值權的收益=股票市價－授予價格。其中股票市價為股
票增值權持有者簽署行權申請書當日的前一個有效交易日的H股收市
價；授予價格按照《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外）股權激勵試行辦法》的
相關規定予以確定。

（二）激勵對象範圍－高級管理人員

1、 行長

2、 董事會根據需要正式任命的常務副行長

3、 副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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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管兩個以上總行部門的行長助理

5、 總監、董事會秘書

（三）計劃分配額度

本計劃擬授予的股票增值權對應的股票總量，與公司其他股權激勵
計劃涉及的公司股票數量之和不超過公司股本總額的10%，股票增值
權由公司董事會在計劃有效期內分10次實施與授予，原則上每年授
予一次。

首次授予129萬份股票增值權，佔本激勵計劃簽署時公司股本總額147
億股的0.0088%。具體分配見下表：

首期股票增值權總量及其分配

獲授股票 獲授股票
人均獲授 職務獲授 增值權對應標 增值權佔本期

股票增值權 股票增值權 的股票佔 股票增值權
序號 職務 人數 數量 數量 總股本比例 總量比例

（萬份） （萬份）

1 行長 1 30 30 0.0020% 23.26%
2 副行長 4 15 60 0.0041% 46.51%
3 行長助理 1 12 12 0.0008% 9.30%
4 總監 2 9 18 0.0012% 13.95%
5 董事會秘書 1 9 9 0.0006% 6.98%

合計 9 129 0.0088% 100.00%

其他年度股票增值權的授予數量為：行長30萬份，董事會根據需要
正式任命的常務副行長21萬份，副行長15萬份，分管兩個以上總行
部門的行長助理12萬份，總監、董事會秘書9萬份，並報國資監管部
門備案後實施。

任何一名激勵對象通過全部有效的股權激勵計劃獲授的招商銀行股
票增值權對應的股權累計不得超過公司股本總額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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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票增值權計劃的有效期、授予日、可行權日

有效期： 本計劃有效期為自股東大會通過之日起的10年時間。有
效期滿，公司將不再依據本計劃授予激勵對象任何股票
增值權，激勵對象依據本計劃已獲授的股票增值權仍依
據本計劃的規定行權。

授予日： 股票增值權授予日由招商銀行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確
定。

授予日必須為交易日，且不得為下列期間：

1、 定期報告公布前30日；

2、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項決定過程中至該事項公告後2
個交易日；

3、 其他可能影響股價的重大事件發生之日起至公告後
2個交易日。

可行權日：激勵對象自股票增值權授予日起滿二年後可以開始行
權，但下列期間不得行權：

1、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項決定過程中至該事項公告後2
個交易日；

2、 其他可能影響股價的重大事件發生之日起至公告後
2個交易日。

行權安排：每期股票增值權自授予日起的10年內有效。

每期股票增值權授予日起2年內為行權限制期，在行權限
制期內不得行權。

行權限制期滿後的8年時間為行權有效期。行權有效期的
前4年，每年生效可行權額度為當期授予總額的25%，股
票增值權在生效日後至行權有效期結束都可行權。激勵
對象可以一次或分次行使已經生效的股票增值權。股票
增值權的行使必須在可行權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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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授予價格的確定

根據《境外辦法》和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

招商銀行股票增值權授予價格取下述兩個價格中的較高者：

1、 股票增值權授予日的收盤價；

2、 股票增值權授予日的前5個交易日的平均收盤價。

（六）績效考核

為了實現股權激勵的激勵效果，促進公司長期、持續、穩定增長，
保證股東和投資者的利益，需要在股權激勵計劃中設置相應的業績
考核指標。詳細考核按照董事會通過的《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H股
股票增值權激勵計劃實施考核辦法》執行。

（七）股票增值權激勵計劃的調整方法和程序

(1) 股票增值權數量的調整方法

若在行權前招商銀行有資本公積金轉增股份、派送股票紅利、
股票拆細或縮股等事項，應對股票增值權數量進行相應的調
整。調整方法如下：

1、資本公積金轉增股份、派送股票紅利、股票拆細

Q＝Q0×（1＋n）

其中：Q0為調整前的股票增值權數量；n為每股的資本公積
金轉增股本、派送股票紅利、股票拆細的比率（即每股股票
經轉增、送股或拆細後增加的股票數量）；Q為調整後的股
票增值權數量。

2、縮股

Q＝Q0×n

其中：Q0為調整前的股票增值權數量；n為縮股比例（即1股
招商銀行股票縮為n股股票）；Q為調整後的股票增值權數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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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授予價格的調整方法

若在行權前招商銀行有派息、資本公積金轉增股份、派送股票
紅利、股票拆細或縮股等事項，應對授予價格進行相應的調
整。調整方法如下：

1、資本公積金轉增股份、派送股票紅利、股票拆細

P＝P0÷（1＋n）

2、縮股

P＝P0÷n

3、派息

P＝P0-V

其中：P0為調整前的授予價格；V為每股的派息額；n為每
股的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派送股票紅利、股票拆細的比率
或縮股比例；P為調整後的授予價格。

(3) 股票增值權激勵計劃調整的程序

1、招商銀行股東大會授權公司董事會依上述已列明的原因調整
股票增值權數量或授予價格的權利。董事會根據上述規定調
整授予價格或股票增值權數量後，應及時公告並通知激勵對
象。

2、因其他原因需要調整股票增值權數量、授予價格或其他條款
的，應由董事會做出決議並經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八）公司、激勵對象發生重要事項時激勵計劃的處理

(1) 公司控制權變更、合併、分立

公司發生控制權變更、合併、分立時，股票增值權計劃不做變
更，按照本計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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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激勵對象發生職務變更、離職、死亡

1、激勵對象職務發生變更，但仍為公司的董事（非控股股東委
派的外部董事和獨立董事除外）、高級管理人員或員工，或
者被公司委派到公司的子公司任職，則已獲授的股票增值權
不作變更。但是激勵對象因不能勝任工作崗位、考核不合
格、觸犯法律、違反職業道德、泄露公司機密、失職或瀆職
等行為嚴重損害公司利益或聲譽而導致的職務變更，經公司
董事會批准，可以取消激勵對象尚未行權的股票增值權。若
激勵對象成為獨立董事或其他不能持有公司股票或股票增值
權的人員，則取消其所有尚未行權的股票增值權。

2、激勵對象因觸犯法律、違反職業道德、泄露公司機密、失職
或瀆職等行為嚴重損害公司利益或聲譽而被公司解聘的，自
離職之日起所有未行權的股票增值權即被取消。

3、激勵對象因執行職務負傷而導致喪失勞動能力的，其所獲授
的股票增值權不作變更，仍可按規定行權。

4、激勵對象因辭職而離職的，自離職之日起所有未行權的股票
增值權即被取消。

5、激勵對象因達到國家和公司規定的退休年齡退休而離職的，
其所獲授的股票增值權不作變更，仍可按規定行權。

6、激勵對象死亡的，其持有的股票增值權可由其指定的繼承人
或法定繼承人行使，該人必須在1年內（自激勵對象死亡之
日起）行權完畢，逾期未辦理的視作放棄，終止行權。

（九）管理機構

(1) 公司股東大會是股票增值權激勵計劃的最高決策機構，應履行
以下職責：

1、 審批由公司董事會提交的股票增值權激勵計劃；

2、 審批公司股票增值權激勵計劃的重大修改、中止和終止；

3、 對董事會辦理有關股票增值權激勵計劃相關事宜的授權；

4、 其他應由股東大會決定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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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董事會是股票增值權激勵計劃的管理機構，在獲得股東大
會授權後，由董事會履行授予的相關權利。董事會應履行以下
職責：

1、 審議薪酬與考核委員會擬訂、修改的股票增值權激勵計
劃，報股東大會審批；

2、 審批薪酬與考核委員會擬訂的年度股權激勵實施方案，內
容包括但不限於年度計劃授予額度、激勵對象資格、授予
額度、授予日、行權時間、授予價格等；

3、 審議、批准薪酬與考核委員會擬訂、修改的股票增值權激
勵計劃的相關配套的規章制度；

4、 聽取薪酬與考核委員會關於股票增值權激勵計劃實施情況
報告；

5、 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辦理的有關股票增值權激勵計劃相關
事宜；

6、 其他應由董事會決定的事項。

(3) 薪酬與考核委員會是董事會下屬機構，負責公司股票增值權激
勵計劃的日常管理事務。應履行以下職責：

1、 擬訂、修改公司股票增值權激勵計劃；

2、 擬訂、修改公司與股權激勵相關配套的規章制度；

3、 擬訂年度股權激勵實施方案；

4、 擬訂、修改激勵計劃授予價格、授予數量的調整方式；

5、 向董事會報告股票增值權激勵計劃的執行情況；

6、 其他應由薪酬與考核委員會決定的事項。

修訂後的H股股票增值權激勵計劃已由本公司國有股東報國務院國資委審
核，並於日前獲得函覆同意（《關於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實施股票增值權
激勵計劃的復函》分配函 (2007)054號）。該計劃報經本公司股東大會批准
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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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審議通過了關於本公司廣州分行購置辦公樓的議案；

六、 審議通過了關於召開2007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

董事會定於  2007年10月22日（星期一）以現場方式召開本公司2007年第一次臨
時股東大會，有關具體事項將於8月下旬另行通知和公告。

上述第三、四事項，將提交公司2007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批准。

特此公告。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07年8月9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馬蔚華、張光華及李浩；非執行董事為
秦曉、魏家福、傅育寧、李引泉、洪小源、丁安華、孫月英、王大雄及
傅俊元；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武捷思、閻蘭、宋林、周光暉、劉永章及劉紅霞。


